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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自治区和柳州市有关文件精神，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将对2023年度区直单位定点帮扶工作组织考评。为做好2023年度区直单位定点帮扶绩效考评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评对象
全区有定点帮扶任务的区直定点帮扶单位，区直定点帮扶单位所属二层机构及管理的下属各单位定点帮扶工作由主管单位进行考评。
二、考评内容
《柳江区定点帮扶工作绩效考评指标》(详见附件1)中明确的评分细则。
三、考评组织
考评工作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统一组织，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巩固脱贫成果专责小组牵头，组成核验工作组(工作组人员从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专责小组成员单位抽调)。区乡村振兴局具体负责考评的统筹协调工作。区委组织部牵头对区直单位选派驻村干部工作进行督促落实。
四、考评程序
考评工作从2023年12月1日开始，2023年12月30日前结束，由区直定点帮扶单位先行自评，随后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巩固脱贫成果专责小组组织核验。各定点帮扶单位统计数据时段自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
（一）单位自评（2023年12月1日-12月10日）。区直定点帮扶单位对照考评指标和考评细则逐项开展自评，撰写自评报告、填写自评表(具体详见附件2)并准备佐证材料。纳入柳江区绩效考评体系的单位将自评报告、自评表及佐证材料通过绩效平台上传至系统(个别单位佐证较多，无法全部上传平台的，可整理后送区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办公室邮箱)。未纳入柳江区绩效考评体系的单位准备相应考评材料并发送至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办公室(ljxczxzhbbgs@163.com)。
（二）地方评价（2023年12月11日-12月20日）。各镇实事求是提供相关情况，对区直单位在本镇开展帮扶情况进行评价，推动工作落实。
（三）组织核验（2023年12月11日-12月20日）。核验小组通过审阅定点帮扶工作自评、查阅佐证材料等方式，对定点帮扶单位履行定点帮扶工作责任进行绩效考评。
（四）综合评议（2023年12月20日-12月 30日）。核验工作组对考核情况、各单位考评分值进行综合评议，形成考评结果，报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审定。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定点帮扶单位要高度重视，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考核程序开展考核工作，确保考核公平、公正、 公开，取得实效。
(二)准备考评资料。各定点帮扶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按附件内容，及时、准确提供相关资料和佐证材料，主动配合考核相关工作的开展，确保考核工作顺利进行。对不负责任、弄虚作假造成考核结果失真失实的，直接取消本单位定点帮扶工作绩效考评分值。
(三)考核结果运用。考评结果分为综合评价“好”、  “较好”、  “一般”三个等次。区直单位在帮扶工作中出现违纪违规、定点帮扶村出现规模性返贫等重大问题的，年度综合评价不得确定为“好”。
考评结果出来后，考评结果送区委组织部、区督查和绩效办。列入区级绩效考评对象的单位，其定点帮扶工作绩效考评的分数折算为当年度单位定点帮扶专项考评权重分值，计入各单位绩效考评定点帮扶工作项。未列入区级绩效考评对象的单位，由区督查和绩效办抄报其上级主管单位。
未尽事宜，请联系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办公室，联系人：王注诚，联系电话：7222001。
